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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背景

根据省高院、省检察院、市政府关于新设立三亚市

辖区基层法院、检察院工作要求，为有效满足海棠区人

民法院检察院办公场所需求，同时保障海棠区税务局、

市公安局海棠分局业务技术用房办公需求,海棠区政府考

虑合理利用闲置商业建筑，拟将洪风安置区内9-17号等9

栋商业楼用作此四家单位的办公用房。

本次申请使用的9-17号楼均审批为商业楼，建筑层

数均为地上3层，建筑面积共约2.05万平方米。海棠区政

府拟将该9栋配套商业楼用作办公用房。经核实，现行控

规无法直接支撑该功能使用，需启动规划修改：一是涉

及9栋建筑的用地由二类城镇住宅用地调整为机关团体用

地；二是将地块内部主路由内部道路调整为城市支路；

三是为解决新增的停车需求，拟在国道东侧公园绿地内

增设生态停车场。

研究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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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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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位分析

项目位于海棠湾核心腹地，西临林旺大道（国道海榆东

线），东侧为林旺北路、人大附中三亚学校；

拟选的9栋建筑位于洪风安置区内，该安置区总面积48.81

公顷（732.10亩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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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风安置区建设情况

拟调整地块洪风安置区现状配套设施、道路交

通系统建设情况分析。

l 配套设施：配套服务设施总建筑面积约7.16万方，

主要包括：商业，小学、幼儿园、文化展览馆、社

区服务中心、文化活动站和村委会等。其中，商业

建筑共21栋，面积约5.81万方；

l 道路与道路断面：小区主要道路位于中部，东西向

贯通小区并衔接林旺大道和林旺北路，道路红线20

米。次要道路红线10米；巷路路幅6米；

l 机动车出入口：小区共规划7个机动车出入口，其中，

林旺北路4个、林旺大道2个，北侧规划路1个。目前

已经建成并使用的出入口共3个，含林旺北路的两个

和国道的一个主出入口。

修规方案总平面图

修规方案交通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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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置区商业建筑概况

n 小区商业建筑布局：21栋商业建筑，总建筑面积

约 ；主要沿林旺北路和小区主路条

、带状布局；交通便捷且临路距离充足、场坪开

阔；林旺北路主出入口有商业广场、停车场和地

下停车场。形成连续、开放的商业格局。

n 拟选建筑：拟选的9栋建筑总建筑面积20505平

方米，位于小区中部，商业广场后方，区位上剩

余的商业仍保持完整、对外开放和相对独立（18

、19号楼已用作社区服务）。

洪风安置区商业布局示意图（核心区域）

安置区商业布局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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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选9栋建筑概况
1

2

3

洪风安置区局部示意图

2

13

拟选的9栋建筑目前已经建成，除14号建筑作为村委会办公场地外，

其余8栋建筑均未投入使用；相邻建筑之间有二楼有连廊相连，形成庭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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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块用地规划图

涉调地块

相关规划情况
地块编号 HT07-03-01 HT07-G1-09
用地代码 R2 G1
用地性质 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（070102） 公园绿地（1401）

用地面积（㎡） 488072 95027
容积率 0.8

建筑密度（%） 35
建筑限高（m） 35
绿地率（%） 30

n 《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(修编)》
l HT07-03-01地块：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（070102），用地面

积48.81公顷（732亩）。兼容商业，可附设市政设施、交通
设施、其他配套辅助设施。可兼容用途建筑面积比例30%。

地块：公园绿地（1401），用地面积约9.50公
顷（142.54亩）。

l 功能调整需求：拟利用安置区内闲置商业建筑进行改造，作为
公检法税四家单位的集中办公用房；将小区内东西向主路调整
为城市支路；利用林旺大道东侧公园绿地建设停车场，解决四
家单位入驻后增加的停车问题。

l 用地功能分析：拟选的9栋建筑占地25.34亩（占3.46%）。地
块现行控规为二类城镇住宅用地，不可兼容行政办公；拟将小
区内部东西向主路调整为城市支路；利用林旺大道东侧绿化带
建设社会停车场（保留绿地性质，兼容停车功能），满足入驻
后新增停车需求。用地匹配须按规定启动规划调整程序。

本表引自三亚海棠湾国家海岸休闲园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修编）文本“附表四：
各类城市建设用地可兼容类别和兼容比例表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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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修改依据

p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国土空间规划条例》（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4号公告）
第二十条  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可以依法对国土空间详细规划进行修改：

（一）所依据的有关国土空间规划发生变化，确需修改的；

（二）国家和省重大水利、交通、能源等基础设施以及其他重大工程建设项目需要的；

（三）村民、村民小组、村民委员会提出城镇开发边界外村庄规划修改建议，组织编制机关认为确有必要修改的；

（四）经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评估确需修改的；

（五）因公共利益、公共安全等确需修改的；

（六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。

修改涉及强制性内容的，应当按照原审批程序报批；不涉及强制性内容的，报批程序由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部门确

定。国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p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2〕3号）
第七条 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为一般调整：

（一）规划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，以及在满足技术标准规范和设施承载力要求的前提下，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

性质（含用地性质比例）、容积率、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的；

（二）在符合功能相容、环保要求及不对周边生产生活环境造成干扰的前提下，规划其他用途调整为工业用地、仓储用地以及工业

用地、仓储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（含用地性质比例）、容积率、建筑高度等控制指标的；

（三）在符合技术规范标准的前提下，确需调整规划用地的交通出入口方位、停车泊位、建筑后退红线距离等要求的；

（四）在满足人防、消防以及机动车位等要求以及技术规范标准的前提下，调整地下空间使用功能、出入口位置等规划条件的。

第十八条  公益性用地按照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印发的《海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确定的

公益性用地范围执行。
《海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1〕6号）（已废止）六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内的公益性用地指《国

土空间调查、规划、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(试行)》(自然资办发〔2020〕51号) 中的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、交通运输用地、公用设施用地、
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、特殊用地(不含风景名胜设施用地)、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、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以及其他公益性用地。公益性用地包括成
片开发范围内已建成以及按照规划需要新建设的公益性项目用地。（24年印发的细则中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仍为公益性用地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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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修改依据

p《海南省城镇开发边界内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琼自然资规〔2022〕3号）
第六条  属于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为重大调整：

（一）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整体修编的；

（二）单元规划主导功能属性修改，或者单元规划各控制单元之间建设规模指标腾挪的；

（三）规划其他用途的用地调整为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的，以及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的（含用

地性质比例）；

（四）规划居住用地、商业服务业用地调整容积率、建筑限高、建筑密度、绿地率等控制指标的；

（五）审批机关认为应当修改规划的其他情形。

第九条  重大调整应当遵守以下程序进行：

（一）组织编制机关对必要性进行论证，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系人的意见；

（二）组织编制机关应当提出专题报告，报原审批机关同意后，方可组织编制修改方案；

（三）组织编制机关对修改方案组织审查，充分听取专家、部门、公众意见，并经市县规划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依法报批。

本次调整既涉及“规划其他用途用地调整为公益性用地”及“公益性用地之间优化调整用地性质（含用地性质比

例）”，符合一般调整的情形；考虑调整内容涉及用地性质、城市路网、公共绿地等多个方面，情况相对复杂；且包

含居住用地与商业服务业用地之间兼容比例的变化。综合判断，本次调整按照重大调整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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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修改必要性

p优化未利用配套空间，实现用地功能精准适配

本次拟利用配套商业建筑为洪风安置区配套新建建筑，现状建设完成但尚未投入运营，土地及建筑空间未发挥应有配套价值。

结合片区公共服务布局迫切需求，本次拟所在地块局部用地性质优化调整为机关团体用地，适配政务办公公益功能，实现城市土地

资源科学合理配置。本次仅为小范围局部用地功能优化，不改变片区整体居住格局，属于精细化城市功能完善举措。

p 节约建设投入资源，落实节约集约用地发展理念

海棠区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、市公安局海棠分局、区税务局存在迫切的办公用房保障需求。若采取新建模式，需新增建设用

地指标，建设投入大、实施周期长。本次依托现状已建成、未利用的配套建筑实施功能置换，可有效节约土地资源与财政建设资金，

大幅缩短项目投用周期，符合节约集约用地政策导向。

p 适配政务办公运行需求，联动完善片区交通配套体系

随着机关团体用地落地及公检法税政务功能集中入驻，片区公务通行及群众办事人流车流将显著增加。现状小区内部配套道路

服务范围封闭、对外开放程度不足，难以满足公共办公对外集散、应急通行的使用需求，需同步调整为城市市政支路。同时，现状

停车配套难以承载新增政务服务停车需求，需结合绿地增设社会公共停车位，打通片区交通微循环、补齐停车配套短板，保障片区

交通运行安全有序。

p 补齐片区公共服务短板，全面提升片区综合服务能级

片区现状集中布局安置住宅、小学、幼儿园、社区服务中心，居住人口集中、民生服务需求旺盛，但政务服务、司法保障、治

安管理、涉税服务等公共服务配套较为薄弱。本次局部用地性质调整属于公益性公共服务补短板项目，能够有效激活新建配套空间

使用价值，完善片区基层治理与政务服务体系，提升片区便民服务能力与综合配套水平，优化城市功能布局，具备充分的规划修改

必要性。

       本次拟通过现状建筑功能置换，将部分配套未利用商业建筑用作区公检法税集中办公用房，在不新增建设用地、

不突破城镇开发边界、不改变地块整体居住主导功能的前提下，仅为保障公共服务项目合规落地，将原二类居住用

地内局部配套商业空间独立调整为机关团体用地，同步增加配套设施。为此，启动相应规划调整是必要的。


